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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，為了協助教師之發展，訂定

「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師資組(以下簡稱本組)組織章程(以下簡稱本

章程) 」。 

第二條 本組執掌事項如下，以利教師發展的推動： 

一、 評估教師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之需求，並協助提供相關資源。 

二、 配合其他行政小組，共同辦理提升教師教學知能之研習活動。 

三、 彙集教師教學評量資料予教學小組長及系主任。 

四、 檢核教師個人資料夾。 

五、 承接新進教師輔導行政業務。 

六、 承辦與教師發展有關事項。 

第三條 本組成員由系主任擔任組長及副主任擔任副組長。 

第四條 本組成員任期依現任系主任及副主任任期。 

第五條 本章程經由系務會議通過，呈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